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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東出售股份 

 

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本公司控股股東 Kemy 

Holding Inc.（「Kemy」，由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趙兵先生控制的公司）告知本公司，

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在市場出售共 12,17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

行股本約 1.00%）。 

 

下表呈列出售有關股份的數量及平均價格： 

 

交易日期 股份數量 平均價格 

   

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6,000,000 1.572港元 

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 6,170,000 1.615港元 

出售股份數量總額 12,170,000  

 

 



出售完成後，Kemy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數目將由 526,125,012 股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

43.22%）減少至 513,955,012股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42.22%）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

孔敬權 

公司秘書 

 

香港，2013年 1月 22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當日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兵先生、孟欲曉先生、鄧學軍先生、孔敬權先生及

夏霓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石萃鳴先生、馬桂園博士及呂品先生。 


